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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(五) 公司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

1、公司在任董事 9 人，出席 7 人，独立董事盛雷鸣先生、朱伟先生因公请假； 

2、公司在任监事 3 人，出席 3 人； 

3、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；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。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(一) 非累积投票议案 

1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公司住所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A 股 1,383,466,150 99.9996 4,210 0.0004 0 0.0000 

 

 

2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

A 股 1,383,216,141 99.9816 254,219 0.0184 0 0.0000 

 

 

3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A 股 1,383,466,150 99.9996 4,210 0.0004 0 0.0000 

 

 

4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A 股 1,382,442,050 99.9256 1,028,310 0.0744 0 0.0000 

 

 

5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重新制定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A 股 1,383,466,150 99.9996 4,210 0.0004 0 0.0000 

 

 

6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重新制定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A 股 1,382,467,550 99.9275 1,002,810 0.0725 0 0.0000 

 

 

7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重新制定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A 股 1,383,466,150 99.9996 4,210 0.0004 0 0.0000 

 

 

8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变更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

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A 股 1,383,466,150 99.9996 4,210 0.0004 0 0.0000 

 

 

9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A 股 1,382,857,241 99.9556 493,119 0.0356 120,000 0.0088 

 

 

(二) 涉及重大事项，5%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

议案 

序号 

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8 

关于变更公

司年度财务

审计和内控

审计机构的

议案 

68,212,672 99.9938 4,210 0.0062 0 0.0000 

9 

关于调整独

立董事津贴

标准的议案 

67,603,763 99.1012 493,119 0.7228 120,000 0.1760 

 

 



(三)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

本次股东大会 1、3、5、6、7、8、9 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，已获得出席股东

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审议通过；2、4 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，已获得出

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2/3 以上审议通过。 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 

1、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

律师：范馨中、欧阳珍妮 

2、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 

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

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； 

3、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

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

 2021 年 10 月 16 日  


